
最新法制教育手抄报相关内容(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法制教育手抄报相关内容篇一

1、付给律师的费用不应据其在法庭上陈述时间的长短，而应
据其辩护质量的优劣。

2、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
个人实施强制。

3、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
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

4、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

5、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

6、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
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7、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
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

8、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
出的最后成果。

9、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10、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



11、法律的真理知识，来自于立法者的教养。

12、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象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

13、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14、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15、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
“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16、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
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

17、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
本身就越好。

18、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19、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
性。

20、宪法创制者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一张蓝图。

法制教育手抄报相关内容篇二

法制教育 法制伴我行 珍惜生命安全第一

防骗知识

1、骗吃骗物法：一般都是陌生人，以到你处办事或请你带到
某处办事为由请你吃饭，中途则逃之夭夭。

2、中奖转让法：行骗者一出场都是傻乎乎的，而他扔掉的饮



料罐拉环也一定是中奖的，再由边上几个同伙 骗你入套。

3、若有人悄悄告诉你，有一笔外汇或金银饰物要和你平分，
千万不要信以为真，还是赶快离开。

4、在马路上或商厦门口有一伙人向你推销所谓的名贵中药、
金元宝等，切勿上当。

5、当有陌生人以你熟悉的人的名义向你打招呼，你还是一走
了之为上策。

6、行骗者一般是利用高薪作诱饵，诱你上钩，本人不与你见
面，只用电话联系。

7恐吓诈骗法。8、要防止被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勿惧、
勿贪 ！

如何应对敲诈勒索和抢劫

反抗法:寻找薄弱,功其不备

感召法:通之以理,晓之以法

周旋法:佯装服从,伺机脱逃

耍赖法:嚎叫喊哭,引起旁观

呼叫法:呼喊救命,以求援助

认亲法:碰到大人,佯装亲戚

放线法:佯装害怕,迷惑对方

抛物法:扔掉物品,引开视线



小学生法律知识儿歌

从小要学法，法律威力大，

生活大世界，处处不离它。

护己要学法，保护你我他，

法前人平等，用法闯天下。

齐心来学法，歪风都能杀。

弘扬正气好，利民利国家。

法 制 标 语

遵纪守法，从小做起。

遵纪守法，不做危险事。争做守法好孩子知法、守法、从我
做起！

法制格言：法律是一叶扁舟，乘载着你，在人生漫漫大海上
安全行驶一辈子。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

学法明是非，懂法知荣辱，用法保幸福。

有一种爱叫法律，有一种温暖叫遵守。

法制儿歌

火柴棍，不能玩，电插座，有危险。



煤气不能随便开，离高压锅远一点。

回家就要把门关，汽车面前不争先。

过马路时左右看，注意安全保平安。

安全法制教育手抄报资料：

1、选用规格规范的正规厂家生产的防盗门，独自在家时关好
门。

2、睡觉前应将窗帘拉上，如发现有可疑人物在屋外徘徊，
打110报警。

3、如果有外人使用过房门钥匙，安全起见，应该换锁。不要
随便将房门钥匙交给钟点工或其他陌生人，防止他们配钥匙。

安全法制手抄报资料：

犯罪，犯法它们是兄弟?不，不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
语。 犯法，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做过的
一件事。

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作为一名中学生应该学法、懂法、
守法。 然而，根据管家有关数据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呈
大幅度增长趋势，可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制观念对我们
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青少年违法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法律意识淡薄、受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比如在社会不讲
社会公德，惹事生非、打架斗殴、偷窃敲诈。在学校不遵守
中学生守则、违反校纪校规。这些青少年学生虽然也知道自
己所作所为是违法违纪的，但他们无法真心地体会到事态的
严重性。因此校园中违纪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同学认为违
纪与违法是两码事，违反校规校纪大不了被老师批评，没什
么大不了的，殊不知习惯成自然，违纪就会逐步成违法，以



后到社会就有可能作为法的事。

有的同学认为如今是追求个性化的社会，如果被学校这个规
那个矩束缚，不利于自己发展，作了违纪的事才能体现自己
的潇洒，但是，设想一下，如果学校没有了校规校纪，那学
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如何保障?一个从小没有遵纪守法的意识与
习惯的人，长大了很难说他能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

对孩子的遵纪守法教育应根据孩子的认识水平，从纪律教育
入手，让他从小建立起规则意识。现在很多孩子虽然已是学
生，但对如何才是合格的小学生脑中稀里糊涂，一片空白。
因此，家长有必要和学校配合，让孩子掌握好《小学生守
则》、小学生道德规范;而且要明确所在学校的校规，所在班
级的班规;要了解学校的各种制度，如：课堂纪律规定、图书
馆借书规则、阅览室阅览规则、微机房操作规程、体育室管
理制度、食堂用餐制度等等。由学校的一些纪律制度，推而
广之，让孩子对必要的社会公共秩序的规定也要有所了解。
在孩子掌握相关纪律制度的基础上，家长要加以督促践行，
使孩子逐步地养成遵纪的习惯。

同时，要孩子明白人小也要守法。要建立起这样的观念，首
先要指导孩子学法，学习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如：人人
都必须遵守的〈〈宪法〉〉的相关条款，还有〈〈国旗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环境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义务教育
法〉〉等等。懂得为什么要制订这么许多法;要知道什么是应
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而且要知道为什么;在弄懂道理
的基础上，要增强守法的自觉性。

新的一天里，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继续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今天的奋斗是为明天的成功。社会需要的是合格的人才，合
格的人才来自合格的学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
格的中学生呢?是不是象很多人所认为的“学习好就是优秀的
学生”呢? 其实这样的想法太天真单纯而且是错的。



毫无疑问，在学校里，我们不仅要学会学习，更要学会做人，
因为，只有学会做人，才会更好地求知，才会创新，才会进
步。 “无规矩不成方圆”，为保证人们正常的生活，每一个
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与此同理，在学校里我们要成为合格
的学生，最基本的就是应该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中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遵守校纪校规，因为这对于我们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至关重要。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只有努力去做好
应该做的事情，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学会尊重自己，尊
重他人，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提高分辨是非、
区分善恶的能力，才能有正确的道德选择与正确的道德行为
能力，也才有可能成为真正合格的中学生。

法制伴我行

如何应对敲诈勒索和抢劫

反抗法:寻找薄弱,功其不备

感召法:通之以理,晓之以法

周旋法:佯装服从,伺机脱逃

耍赖法:嚎叫喊哭,引起旁观

呼叫法:呼喊救命,以求援助

认亲法:碰到大人,佯装亲戚

放线法:佯装害怕,迷惑对方

抛物法:扔掉物品,引开视线

小学生法律知识儿歌



从小要学法，法律威力大，

生活大世界，处处不离它。

护己要学法，保护你我他，

法前人平等，用法闯天下。

齐心来学法，歪风都能杀。

弘扬正气好，利民利国家。

法 制 标 语

遵纪守法，从小做起。

遵纪守法，不做危险事。争做守法好孩子知法、守法、从我
做起！ 法制格言：法律是一叶扁舟，乘载着你，在人生漫漫
大海上安全行驶一辈子。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

学法明是非，懂法知荣辱，用法保幸福。

有一种爱叫法律，有一种温暖叫遵守。

法制儿歌

火柴棍，不能玩，电插座，有危险。

煤气不能随便开，离高压锅远一点。

回家就要把门关，汽车面前不争先。



过马路时左右看，注意安全保平安。

小学生法律知识儿歌

(一)

从小要学法，法律威力大，

生活大世界，处处不离它。

护己要学法，保护你我他，

法前人平等，用法闯天下。

齐心来学法，歪风都能杀，

弘扬正气好，利民利国家。

交通法规是个宝，自觉遵守要记牢。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起步准备好。

先看左，再看右，安全保证很重要。

警察叔叔来指挥，伸臂抬腕车辆停;

左臂伸直右臂弯，车辆缓缓向左行;

右臂伸直左臂弯，左边车辆可通行;

行人要走斑马线，一切行动听指挥。

(二)

小朋友，想一想，安全大事忘没忘：



过马路，别乱闯，走斑马线稳当当。

煤气泄漏不要慌，快快打开门和窗，

着火时候要报警，报警准确地址详。

离家外出要锁门，防盗意识要增强。

安全话题要常讲，安全大事不能忘。

(三)

小朋友，排排坐，安全话题说一说。

过马路，别乱跑，斑马线上来通过。

高压线下不玩耍，雨天树下不能躲。

不摸插座不玩火，爸爸妈妈都夸我。

同学们在学校里我们要遵守纪律，勤奋学习，要做到：

1 。按时到校，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

2.上课专心听讲，勤于思考，积极参加讨论；

3．认真预习、复习，主动学习，按时完成作业；

4.诚实守信，不抄袭同学作业，考试不作弊；

5.遵守校纪校规。

生活中处处有规则，如，做游戏时要有游戏规则，如果有人
破坏了规则，游戏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



同学们在学校也要遵守规则，按时上学、放学。听到上课铃
声就

要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法律是国家制度 的规则，约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

只有大家都自觉遵守各种规则，我们的生活才会有序、和谐。

1．课间休息时不在楼梯，走廊，过道玩耍，严禁奔跑，追逐
打闹，也不要玩危险的玩具，如橡皮圈、玩具弓、仿-真-枪、
打火机、玻璃等，以免造成伤害。

2．上下楼梯时靠右行走，不跑不跳。

3．严禁趴在走廊的栏杆上，不准从楼上往下扔东西。

4．在教室里休息不要追逐狂打，防止课桌椅的碰撞，造成不
必要的伤害事故。

5．课间的活动强度要适当，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6．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宽容谦让，互相帮助。有了矛盾
要友好协商解决，不要争吵打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和生效的时
间？

一组一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七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1991
年9月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2年1月1日起施行。

（2）．制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目的是什么？

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全法权益，促进



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与全面发展，把他们培
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
班人。

（3）．对未成年人教育的范围是什么？

《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
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法律和法制教育，进
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提倡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
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的`侵蚀。

（4）．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那些原则？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组织及个人非
法招用的，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

名人名言:

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
上。――阿奎那

第一条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三条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
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
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权，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尊重和保
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第二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改善适合未成年人文化
生活需要的活动场所和设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适合未成年
人的活动场所，并加强管理。

从小要学法，法律威力大，

生活大世界，处处不离它。

护己要学法，保护你我他，

法前人平等，用法闯天下。

齐心来学法，歪风都能杀。

弘扬正气好，利民利国家。

校园暴-力

什么是校园暴-力?

答：校园暴-力是指发生在学校校园，由老师、同学和校外人
员针对学生身体和精神实施的，达到某种严重程度的侵害行
为。

校园暴-力的类型有哪些?

答：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校园暴-力简单地分为以下
八类：1)本校或其他学校高年级学生殴打低年级学生;2)校外
青年殴打在校学生;3)某些学生的家长因为学生之间的纠纷而
到学校殴打其他学生;4)老师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5)老师
侮辱学生的人格尊严，如要求学生当众做出一些有损人格尊
严的动作、辱骂学生等;6)校内外高年级学生以及社会青年抢
劫、勒索学生钱财，使学生不但损失钱财，而且心理受到极
大伤害;7)同年级甚至同班同学之间的斗殴。



法制教育手抄报相关内容篇三

26年前的今天，我国现行宪法正式通过并颁布实施。2001年，
国家将这一天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并在全国 举行了大
规模的法制宣传活动。此后，“法制宣传日”作为我国的法
制的“节日”，每年我国都要举行相关的法制宣传活动。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自己国家通过、颁布或实施宪法的那一
天确定为“宪法日”，以示纪念。有的国家则把“宪法日”
规定为“国民的节日”“全民的节日”，或作为法定的“休
假日”。其作用都是为了普法宣传。较之七年前，中国的法
制建设又大大前进了许多步，应该说，在全民普法上，“全
国法制宣传日”的设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一五”普法到“四五”普法，国家确定的各类别的法制
宣传日、周、月不一而足，全民学法已成为普法工作的重点。
在这些日子，法制宣传职能部门或行业的领导机关组织各单
位上街开展义务咨询、发表演讲、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标语、
组织法制文艺汇演等等。这样的方式既有规模，又有声势，
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也形成了较大影响，这无疑是很好
的宣传形式。但长期重复这几种宣传方式就容易产生疲
劳——宣传者和受众两方的疲劳，形式大于实质，消解了宣
传的效果，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作为组织方，得在法律
条文和百姓生活之间的契合点上做足文章，想出新鲜的点子，
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服务大众。

在现代社会，法律涵盖了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可以说，没有
法制观念，就不能算是合格的现代公民，就没有真正的法制
社会。老百姓希望天天都是“3•15”，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
天与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特殊关系。其实，“3•15”更像
是“12•4”的一个子项，因为，根本上说，保护任何一项权
益，都是一个法律问题。现代社会，一年365天都应该
是“12•4”。



法制教育手抄报相关内容篇四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
都要进行这个教育。学生学习法制是现实社会形势的需要，
首先学好法律才能做到知法守法，通过学习，增强自己的法
制意识和法律观念，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
么是犯罪的，自觉地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用法律约束自己
的行为，正确适用法制地对待和处理自己周围的纠纷，从而
保护自己合法权益，防止违法犯罪，真正做到懂法知法守法
护法，其次，学好了法律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学生享有法律赋予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
权，人身自由权受保护权，受教育权，继承权等权利，用法
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例如：有的父母让自己正在接受义务
教育的子女辍学，儿童遇到这事怎么办?你学了《义务教育
法》，就知道你的父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父母必须使
适龄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定，可以向学校或有关单位
报告，求得解决，再如养狗咬伤了行路的学生怎么办?你学习
《民法通则》第127条就知道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
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承担民事责任。总之，只有学好法律，
知道自己有哪些合法权益，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学好法律才能自觉地维护法律的权
威与尊严，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法律体现人民利益，
违法就是违背了人民利益，损害了人民利益，人民国家的法
律要靠全体人民来维护，对违法犯罪的行为作斗争，不仅是
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学习了法律，就知道
哪些是违法犯罪行为，从而自学遵守法律，正确地运用法律
武器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因此，中小学生学习法
律非常必要。

初中生的年龄基本上都介于12至15周岁之间，这个年龄正是
心理成长、变化最大，也是逆反心理最重的阶段，用一颗平
衡的，宽阔的心态沿着正确的人生方向走下去，便是“条条
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事业中取得辉煌。相反，



“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走错了路也许会怡误终身。我们应
当了解一下在哪些法律中的什么样的年龄段应负什么责任，
从而来了解我们中学生应当掌握的哪几种法律知识。

(一)18周岁以下均为未成年人，作为未成年人我们首先应当
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从而知道当我们受到伤害时应寻求
哪些保护。举例：

(二)14至16周岁限制行为能力人。16周岁：完全行为能力人。
《刑法》规定16周岁为刑事责任年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规定14周岁为治安责任年龄。也即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
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但认知能力较弱，
因此《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
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
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
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
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因此我们应当学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学习
了这些法律就知道自己如果违法犯罪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
或刑罚。法律不因你不知自己的行为犯了哪条法律而不追究
责任。

举例：

(三)10周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10周岁以下或不能辩别是非的精神病人属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自己的过



错对它人造成侵害的由其监护人负民事责任。因此我们应当
学习〈民法〉，〈民法〉和每个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涉及
人身、财产、婚姻、经济等方方面面，学好了民法才能更好
地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四)在道路上我们基本上都属于骑自行车或行人一族，当然
也有少数家庭条件好的还骑摩托车、开车等。〈道路交通管
理条例〉规定12周岁以上方能骑自行车上路，18周岁至60周
岁允许驾驶机动车辆(小客可至70周岁)。《道路交通安全法》
2003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2004年5月1日起施行，本月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
月。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
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法。
第六条第四款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道路交
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因此要在道路上保障自己
的安全和他人的安全，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道路交通安全法〉
和〈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当然生活中我们涉及的法律法规很多，在此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仅就我们中学校园里容易发生的案事例来简要介绍〈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中的一些基本常识，如果时间
允许的话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道路上的一些知识。

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行为的界线主要在于行为情节及后果的
轻重，违法行为较轻的构成行政违法，适用行政法律法规，
较重的构成犯罪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和治安
处罚的区别：行政处罚涉及许多行政法律法规，治安处罚只
是行政处罚的一种，比如偷税，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适用
〈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万元以下的适用〈税法〉由税务
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罚，而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轻伤以上的适用〈刑
法〉予以处罚，再比如盗伐林木，二立方以上的构上刑事犯
罪，以下的构成行政违法由林业主管部门处罚。也就是说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只是规定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种类



及如何处理，也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违法行为均属于公安
机关管辖。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而不能跨越职权办
案。“有事请打110”，“有困难找警察”这种说法也是相对
的，警察也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在法律赋予他的权限内维护
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

(一)原则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罪行法定

3、罪刑相适应

4、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14---18周岁的人违犯治安管
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例如一起多人合伙盗窃废铁案件，主犯系成年人受到了刑事
追究，被判了刑，而其中的从犯均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系未成
年人，且系初犯，为了教育他们改过自新，我们仅仅给了他
们警告处罚，这就体现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也体现
了我们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二)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法犯罪的以其教唆、胁迫、诱
骗的行为定罪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
重处罚。

(三)醉酒的人犯罪的负刑事责任。从重处罚。《治安管理处
罚条例》27条：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处50元以下罚款或警
告，，酒后骑自行车或在路上行走即使什么错也不犯也是很
危险的。中学生守则也规定学生不许抽烟，酗酒。

(四)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 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



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刑事责任。

法制教育手抄报相关内容篇五

2008年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回眸了十届全国政协走过的
五年非凡历程。报告显示，从国家大事到百姓身边事，都闪
动着全国政协委员建言献策的身影，到处都留下他们**监督
的脚印，总能听到他们发出的**法制的声音。

法在报告中多次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权利、法、法律、
法规、条例、监督、诉求等词汇在这一报告中出现多达六十
五次，频率之高，引人关注：

——谈到增进民族团结和宗教和睦时，指出全国政协围绕民
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执行组织视察，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完善和发展，围绕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组织考察调研，
促进了一大批宗教房产等问题的解决。

五年中全国政协法制脚步一刻没有停歇报告中提到的法制内
容只是十届全国政协工作中的浓缩。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
全国政协的法制脚步一刻都没有停歇-- 自2001年开始，全国
政协开始邀请海外侨胞列席政协大会。五年里，共邀请了29
个国家的120位海外侨胞。他们在会上提出了几十份意见和建
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的建议对于国家制定有关法律起
到了重要的'影响。西班牙华侨王绍基提出的尽快制定对农民
具有保护性和引导性的合作社法的建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2003年起，十届全国政协就针对劳动就业问题开展了一系
列调研。全国政协的调研报告《高度重视政府在就业工作中
的职能定位问题》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2007年颁
布并于今年开始实施的就业促进法中，有一些条款充分采纳
了报告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

2004年和2005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连续就收入分
配体制改革进行专题调研，分别对国家机关公务员、企业和
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情况进行考察。在调研基础上，提出要保
低、扩中、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重点推进机
关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实现事业单位体制调整，
规范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建议。中央领导
同志对调研成果高度重视，对调研报告作出重要批示。


